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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

本公司（单位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

及相关政策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5〕34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单位）提供的以下产品

属于本国产品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（体外冲击波治疗机（型号：SKW3S））1，生产厂为（广东德匠医疗用品有限公司）

2，厂址为（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金沙社区临惠路 21 号中城生物医药产业园 1 栋 10A02）。

（体外冲击波治疗机）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100%）3。（体外冲击波治疗

机）的（主机）4 在中国境内生产。（体外冲击波治疗机）的（生产和组装）5 在中国境

内完成。

2.（治疗车（型号：HA-TCO68））1，生产厂为（新疆华奥医疗设备有限公司）2，厂

址为（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米东北路东六巷 113 号厂房）。（治疗车）的中国境内生产

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100%）3。（治疗车）的（/）4 在中国境内生产。（治疗车）的（生

产与组成）5 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3.（胃动力检测设备（型号：EGEG-5D））1，生产厂为（合肥凯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）

2，厂址为（合肥市高新区天达路 71 号华亿科学园 E1 栋 4F）。（胃动力检测设备）的中

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100%）3。（胃动力检测设备）的（/）4 在中国境内生产。

（胃动力检测设备）的（生产和组装）5 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4.（超声机（型号：VINNO 5PRO））1，生产厂为（厂名）2，厂址为（生产厂址）。

（超声机）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100%）3。（超声机）的（主机）4 在中

国境内生产。（超声机）的（生产和组装）5 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5.（中药封包湿（蒸）热敷装置（型号：QL/M-C））1，生产厂为（四川千里倍益康

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）2，厂址为（成都市成华区东三环路二段龙潭工业园）。（中药

封包湿（蒸）热敷装置）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100%）3。（中药封包湿（蒸）

热敷装置）的（/）4 在中国境内生产。（中药封包湿（蒸）热敷装置）的（/）5 在中国

境内完成。

6.（艾灸仪（型号：AJY-FX-1））1，生产厂为（江苏国艾健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）2，

厂址为（睢宁县经济开发区幸福西路北、白塘河西侧聚龙湾 工业园区 1#厂房 3 层）。

（艾灸仪）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100%）3。（艾灸仪）的（机箱）4 在中

国境内生产。（艾灸仪）的（生产与组成）5 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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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（便携式四诊仪（型号：YM-ZYSZ-I））1，生产厂为（依脉人工智能医疗科技（天

津）有限公司）2，厂址为（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物华道 2 号 A 座 539、540、541、

560 室）。（便携式四诊仪）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100%）3。（便携式四

诊仪）的（舌面诊模块，脉诊模块、问诊模块、闻诊模块）4 在中国境内生产。（便携式

四诊仪）的（研发与生产）5 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8.（经络检测仪（型号：YM-JL-V））1，生产厂为（依脉人工智能医疗科技（天津）

有限公司）2，厂址为（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物华道 2 号 A 座 539、540、541、560

室,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物华道 2 号 A 座 539、540、541、560 室）。（经络检测仪）

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100%）3。（经络检测仪）的（主机）4 在中国境内

生产。（经络检测仪）的（研发与生产）5 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9.（体质辨识仪（型号：YM-TZ-II））1，生产厂为（天津市天中依脉科技开发有限

公司）2，厂址为（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物华道 2 号 A 座 539、540、541、560 室）。

（体质辨识仪）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100%）3。（体质辨识仪）的（/）4

在中国境内生产。（体质辨识仪）的（/）5 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……

本公司（单位）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公司（单位）名称（盖章）： 新疆瑞欧医疗器械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6 年 06 月 02 日

1.产品如有型号，请在“产品名称”栏一并填写。

2.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。

3.该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相关要求实施前，“规定比例”栏可不填，下同。

4.该产品的关键组件要求实施前，“关键组件”栏可不填，下同。

5.该产品的关键工序要求实施前，“关键工序”栏可不填，下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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